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邱世平

電話：03-8462860#228

電子信箱：chris781022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鳳林鎮林榮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6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0020178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「110年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校園性別事件第3次聯

繫會議」決議事項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10月5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100124063號函辦理。

二、請貴校落實下列性別平等教育相關事項，以維護學生權

益：

(一)有關數位／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、類型，查教育部業已

建置於校安通報系統之通報次類別，請學校通報相關事

件時勾選適切之類別，並依性平法等相關規定辦理。倘

學校所知悉之數位／網路性別暴力案件非屬所開類型態

樣，請提供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或教育部知悉，俾

利蒐集後向行政院提出修正或擴充之建議。

(二)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109 學

年度計發展防治數位／網路性別暴力、多元性別禁止歧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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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、突破父權文化、性侵害防治、男性（童）身體保

護、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等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之教學教

案示例33 件，請學校多加利用。

(三)教育部邀請專家學者編寫《性別平等教育季刊》為推動

性別平等教育之重要刊物，請學校廣為運用，深化校園

性別平等意識。

(四)請學校落實性平法第10 條規定，每年應依性別平等教育

委員會擬定之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編列經費預算，並

專款專用，俾利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。

(五)重申學校應依性平法第21條第3項規定辦理，學校處理校

園性侵害、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，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

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，任何人不得另設調查

機制，違反者其調查無效。

正本：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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